
修订日期 生效日期 检查专业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提示/判断标准 检查依据 适用相对人类型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42销
售代理的

要求

承运人应当与航空销售代理人签订销
售代理协议，明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
服务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其航
空销售代理人符合本规定相关要求。
承运人应当将客票销售、客票变更与
退票、行李运输等相关服务规定准确

提供给航空销售代理人。

1.有销售代理协议或有书面授权，

且明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标

准；
2.建立相关督促制度，并实施了有

效措施，销售代理人能符合规章要
求；
3.有向销售代理人提供客票销售、

客票变更与退票、行李运输等相关

服务规定，且所提供的规定与承运
人向旅客公布告知的一致。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九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45订
票时信息

告知

承运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
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
主要服务信息，至少应当包括：＜ br 
＞（一）承运人名称，包括缔约承运

人和实际承运人；＜ br ＞（二）航
班始发地、经停地、目的地的机场及
其航站楼；＜ br ＞（三）航班号、
航班日期、舱位等级、计划出港和到
港时间；＜ br ＞（四）同时预订两
个及以上航班时，应当明确是否为联

程航班；＜ br ＞（五）该航班适用
的票价以及客票使用条件，包括客票
变更规则和退票规则等；＜ br ＞
（六）该航班是否提供餐食；＜ br 
＞（七）按照国家规定收取的税、
费；＜ br ＞（八）该航班适用的行

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尺寸、重量、
免费行李额等。
承运人通过售票处或者电话等其他方
式销售客票的，应当告知购票人前款
信息或者获取前款信息的途径。

1.网络售票的，在预订界面通过加

粗、另色显示等显著方式告知相关
服务信息；
2.电话售票的，在智能语音模板或

人工客服话术中设置信息或获取途
径的内容；
3.售票处售票的，有告知信息或获

取途径的程序；
4.告知内容包括本条所列八项信息
。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五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46运
输总条件

告知

承运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
当将运输总条件的全部内容纳入到旅
客购票时的必读内容，以必选项的形
式确保购票人在购票环节阅知。

承运人通过售票处或者电话等其他方
式销售客票的，应当提示购票人阅读
运输总条件并告知阅读运输总条件的
途径。

1.网络售票的，将网站或APP订票

界面设置成需勾选阅知运输总条件

后方能完成购票手续，运输总条件
可以是超链接形式；
2.电话售票的，在智能语音模板或

人工客服话术中，设置阅读运输总
条件的提示内容和告知阅读途径的
内容；
3.售票处售票的，有提示阅读运输

总条件和告知阅读途径的程序。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六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47出
入境风险

提示

承运人在销售国际客票时，应当提示
旅客自行查阅航班始发地、经停地或
者目的地国的出入境相关规定。

1.在网络、电话、售票处等销售国

际机票的渠道中，有设置提示旅客

自行查阅相关出入境规定的信息。
2.网络、电话途径应当保留已提示

的证据。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七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48旅
客信息录

入

承运人在销售客票时，应当将购票人
提供的旅客联系方式等必要个人信息
准确录入旅客定座系统。

1.有购票人提供旅客个人信息的相

应证据（如网络自行填写信息的页

面记录、电话提供信息的录音
等）；
2.旅客定座系统中的旅客个人信息

与购票人提供的一致。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九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49出
票后信息

告知

承运人出票后，应当以电子或者纸质
等书面方式告知旅客涉及行程的重要

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br ＞
（一）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所列信
息；＜ br ＞（二）旅客姓名；＜ br 
＞（三）票号或者合同号以及客票有
效期；＜ br ＞（四）出行提示信
息，包括航班始发地停止办理乘机登

记手续的时间要求、禁止或者限制携
带的物品等；＜ br ＞（五）免费获
取所适用运输总条件的方式。

1.有出票后书面告知相关信息的证

据；
2.可以是短信、邮件等形式；
3.告知内容包括本条所列五项信

息，且信息准确；
4.内容较多的，可以使用链接形式

。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50客
票销售信
息保存

承运人应当保存客票销售相关信息，
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

性。
前款规定的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
之日起不少于3年。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有客票信息、售票及出票后各个

环节信息告知等记录；
2.交易完成之日为运输合同签订之

日。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一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51自
愿变更或
自愿退票

旅客自愿变更客票或者自愿退票的，
承运人应当按照所适用的运输总条件

、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1.购票时已明确告知相关标准；

2.按照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和客票使

用条件相关标准执行。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三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52非
自愿变更

由于承运人原因导致旅客非自愿变更

客票的，承运人应当在有可利用座位
或者被签转承运人同意的情况下，为
旅客办理改期或者签转，不得向旅客
收取客票变更费。
由于非承运人原因导致旅客非自愿变
更客票的，承运人应当按照所适用的

运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1.运输总条件中应当明确因承运人

原因导致非自愿变更的，免收变更
费。
2.符合该条情形时，不得以其他名

义变相收取变更费。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四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53非
自愿退票

旅客非自愿退票的，承运人不得收取
退票费。

1.运输总条件明确旅客非自愿退票

时免费办理的规则；
2.不得附加限制条件或以其他名义

变相收取退票费。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五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承运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583代
理人信息

备案

承运人应当将其地面服务代理人、航
空销售代理人的相关信息通过民航服

务质量监督平台进行备案。
前款所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
更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务质
量监督平台上更新备案。
承运人备案的航空销售代理人信息为
已签订代理协议的国内航空销售代理

人名称、所在地、代理业务范围及联
系方式（国际航协认证的国内航空销
售代理人的相关信息由国际航协直接
提供给消费者事务中心）。
承运人备案的地面服务代理人信息为
已签订代理协议的国内地面服务代理

人名称、所在地及代理业务范围。
承运人应当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20个
工作日内在民航服务质量监督平台完
成代理人信息的首次备案。

1.首次备案和变更备案时限符合要

求；
2.报送经授权或签订协议的地面服

务代理人、航空销售代理人的相关
信息；
3.协议到期或授权取消后应当及时

变更备案；
4.备案的代理人名称、所在地、代

理业务范围信息与授权或协议中的

信息一致；
5.备案的航空销售代理人联系方式

信息真实，可有效联系到相关代理
人。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五条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信息备案管理办法》（民
航规〔2021〕）24号  第

六条、第九条

公共航空运输企业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18执
行承运人
服务规定

要求

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擅自更改承运人
的相关服务规定。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九条第二款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19个
人信息保

护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遵守国家关于个
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不得泄露、出售

、非法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旅客个人
信息。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四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0订
票时信息

告知

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
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
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至少应当包
括：＜ br ＞（一）承运人名称，包
括缔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 br 
＞（二）航班始发地、经停地、目的

地的机场及其航站楼；＜ br ＞
（三）航班号、航班日期、舱位等级
、计划出港和到港时间；＜ br ＞

（四）同时预订两个及以上航班时，
应当明确是否为联程航班；＜ br ＞
（五）该航班适用的票价以及客票使
用条件，包括客票变更规则和退票规
则等；＜ br ＞（六）该航班是否提
供餐食；＜ br ＞（七）按照国家规
定收取的税、费；＜ br ＞（八）该
航班适用的行李运输规定，包括行李

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
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售票处或者电话
等其他方式销售客票的，应当告知购
票人前款信息或者获取前款信息的途

径。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五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1运
输总条件

告知

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
票的，应当将运输总条件的全部内容

纳入到旅客购票时的必读内容，以必
选项的形式确保购票人在购票环节阅

知。
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售票处或者电话
等其他方式销售客票的，应当提示购
票人阅读运输总条件并告知阅读运输

总条件的途径。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六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3旅
客信息录

入

航空销售代理人在销售客票时，应当

将购票人提供的旅客联系方式等必要
个人信息准确录入旅客定座系统。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九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4出
票后信息

告知

航空销售代理人出票后，应当以电子
或者纸质等书面方式告知旅客涉及行

程的重要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br 
＞（一）本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所列
信息；＜ br ＞（二）旅客姓名；＜ 

br ＞（三）票号或者合同号以及客票

有效期；＜ br ＞（四）出行提示信
息，包括航班始发地停止办理乘机登

记手续的时间要求、禁止或者限制携
带的物品等；＜ br ＞（五）免费获

取所适用运输总条件的方式。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5客
票销售信
息保存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保存客票销售相
关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

性、可用性。
前款规定的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
之日起不少于3年。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一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6自
愿变更或
自愿退票

旅客自愿变更客票或者自愿退票的，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按照所适用的运
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办理。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三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7非
自愿变更

由于承运人原因导致旅客非自愿变更
客票的，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在有可
利用座位或者被签转承运人同意的情
况下，为旅客办理改期或者签转，不

得向旅客收取客票变更费。
由于非承运人原因导致旅客非自愿变
更客票的，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按照
所适用的运输总条件、客票使用条件

办理。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四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8非
自愿退票

旅客非自愿退票的，航空销售代理人
不得收取退票费。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五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29退
款期限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在收到旅客有效
退款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办理完

成退款手续，上述时间不含金融机构
处理时间。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六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0联
程航班

在联程航班中，因其中一个或者几个
航段变更，导致旅客无法按照约定时

间完成整个行程的，航空销售代理人
应当协助旅客到达最终目的地或者中

途分程地。
在联程航班中，旅客非自愿变更客票
的，按照本规定第二十四条办理；旅
客非自愿退票的，按照本规定第二十

五条办理。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七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1非
正常乘机
的票务处

理

因承运人原因导致旅客误机、错乘、
漏乘的，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按照本

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
办理客票变更或者退票。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2投
诉受理渠
道的建立
和公布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设置电子邮件地
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投诉受理

电话等投诉渠道，并向社会公布。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设立专门机构或

者指定专人负责受理投诉工作。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一条第一、

二款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3投
诉受理要

求

航空销售代理人收到旅客投诉后，应
当及时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

理由。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4投
诉处理要

求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在收到旅客投诉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做出包含解决方

案的处理结果。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自收到消费者事
务中心转发的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内，在民航服务质量监督平台向投诉
人做出处理结果，包括下列内容：＜ 
br ＞（一）基于投诉内容确定的基本

事实及相关证据；＜ br ＞（二）投

诉解决方案及相关依据。
投诉人在同一投诉中提出多项诉求
的，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逐一做出包

含解决方案的处理结果。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投诉管理办法》（民航规
〔2021〕）28号  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5投
诉记录保

存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书面记录旅客的
投诉情况及处理结果，投诉记录至少

保存3年。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6投
诉处理方

式

旅客向民航行政机关投诉的，航空销
售代理人应当在民航服务质量监督平

台上进行投诉处理工作。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7投
诉受理信
息备案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将投诉受理电话
、电子邮件地址、投诉受理机构及部
门负责人的信息和联系方式等通过民

航服务质量监督平台进行备案。
前款所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

更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务质
量监督平台上更新备案。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在本办法实施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务质量监
督平台完成相关投诉受理信息的首次

备案。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六条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信息备案管理办法》（民
航规〔2021〕）24号  第

八条、第九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代理人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8旅
客运输服
务数据和
信息报送

航空销售代理人应当按照民航行政机

关要求报送旅客运输服务有关数据和
信息，并对真实性负责。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七条

航空销售代理人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39平
台经营者
的要求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
内航空销售代理人进行核验，不得允
许未签订协议的航空销售代理人在平

台上从事客票销售活动。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处理旅
客与平台内航空销售代理人的投诉纠
纷，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平台内的航
空销售代理人符合本规定相关要求。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条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0个
人信息保

护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遵守国
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不得泄

露、出售、非法使用或者向他人提供
旅客个人信息。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十四条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1客
票销售信
息保存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保存客
票销售相关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

性、保密性、可用性。
前款规定的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
之日起不少于3年。法律、行政法规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二十一条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2投
诉受理渠
道的建立
和公布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设置电
子邮件地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投诉受理电话等投诉渠道，并向社会
公布。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设立专
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受理投诉工

作。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一条第一、

二款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3投
诉受理要

求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收到旅客投

诉后，应当及时受理；不予受理的，
应当说明理由。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4投
诉处理要

求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在收到
旅客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做出包

含解决方案的处理结果。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自收到
消费者事务中心转发的投诉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务质量监督平

台向投诉人做出处理结果，包括下列
内容：＜ br ＞（一）基于投诉内容
确定的基本事实及相关证据；＜ br 
＞（二）投诉解决方案及相关依据。
投诉人在同一投诉中提出多项诉求
的，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逐

一做出包含解决方案的处理结果。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投诉管理办法》（民航规
〔2021〕）28号  第十三

条、第十四条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5投
诉记录保

存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书面记

录旅客的投诉情况及处理结果，投诉
记录至少保存3年。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二条第三款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6投
诉处理方

式

旅客向民航行政机关投诉的，航空销

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在民航服务质
量监督平台上进行投诉处理工作。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7投
诉受理信
息备案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将投诉
受理电话、电子邮件地址、投诉受理

机构及部门负责人的信息和联系方式
等通过民航服务质量监督平台进行备

案。
前款所述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
更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务质

量监督平台上更新备案。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在本办
法实施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在民航服
务质量监督平台完成相关投诉受理信

息的首次备案。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六条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信息备案管理办法》（民
航规〔2021〕）24号  第

八条、第九条

其他

2021-08-
26

2021-09-
01 运输航空

航空销售
网络平台

经营者旅
客服务监

察

SID-
41648旅
客运输服
务数据和
信息报送

航空销售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民

航行政机关要求报送旅客运输服务有
关数据和信息，并对真实性负责。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

管理规定》（CCAR-
273）  第五十七条

其他

《新规》及《服务质量标准建设年》
自查事项累计54条，9月16日-18日已
开展自查，52条符合局方要求，其他
2条不适用。


























































